
如何計算住宿稅

■ 如何計算住宿稅

住宿費（※）：指純住宿的費用加上服務費

～住宿費（※）中未包含的項目～

消費稅和泡湯稅等稅金，以及住宿以外其他服務的費用（例如：餐飲費、會議室使用費等）

■ 住宿稅計算範例

【範例 1】 透過自營網站或電話預訂等管道直接銷售，金額為 15,000日圓（不含住宿稅、消費稅）時

【範例 2】 透過自營網站或電話預訂等管道直接銷售，金額為 15,000日圓（不含住宿稅、含消費稅）時

【範例 3】 透過自營網站或電話預訂等管道直接銷售，金額為 15,000日圓（含住宿稅、含消費稅）時

※由售價反推住宿稅額時，可能會差生誤差，而無法滿足「售價＝純住宿費＋消費稅＋住宿稅」的公式。

針對誤差的部分，將以消費稅額調整差額，以符合售價。

①住宿費總金額

（不含稅）

②課稅標準

※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

③住宿稅額

(②×0.02)

15,000日圓 15,000日圓 300日圓

①住宿費總金額

（含消費稅）

②課稅標準

（不含稅）

※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

③住宿稅額

(②×0.02)

15,000日圓 13,600日圓 272日圓

①住宿費總金額

（含稅）

②課稅標準

（不含稅）

※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

③住宿稅額

(②×0.02)

15,000日圓 13,300日圓 266日圓

住宿費（※）【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】 × 2%

（＝標準稅額）



【範例 4】 透過自營網站或電話預訂等管道直接銷售，金額為住宿 1晚含 2餐 15,000日圓（含住宿稅、
含消費稅）時。※但是餐費與住宿費無法分開計算時

【範例 5】 透過旅行社間接銷售純住宿，金額為 10,000日圓（不含稅）時

※但是此項純住宿的住宿費中，包含住宿設施支付給旅行社的 2,000日圓銷售手續費。另外，住

宿旅客還需要支付旅行社 1,000日圓的預約手續費。

≪正確≫ 10,000日圓×0.02＝200日圓

≪錯誤≫ （10,000日圓－2,000日圓）×0.02＝160日圓

（10,000日圓＋1,000日圓）×0.02＝220日圓

■ 計算課稅標準額時，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的時機 ～常見錯誤～

【例】 1人 1晚 9,000日圓（含消費稅），2人入住時的住宿稅額計算方式

※餐費與住宿費無法分開時的餐費處理方式

以住宿旅客應支付住宿設施金額的 10％，作為 1餐的餐費計算

（2餐為 20％、3餐以上為 30％）

※從住宿費總金額扣除餐費（含稅）後計算課稅標準

※ 住宿設施支付給旅行社的手續費等總金額：已包含在課稅標準的住宿費中

住宿旅客支付給旅行社的手續費等總金額：未包含在課稅標準的住宿費中

①住宿費總金額

（含稅、含餐費）

④餐費

（含稅）

(①×0.2×1.1)

⑥課稅標準

（不含稅、不含餐費）

※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

⑦住宿稅額

(⑥×0.02)

15,000日圓 3,300日圓 10,400日圓 208日圓

≪正確≫ ≪錯誤≫

9,000日圓（含消費稅）…①

①×100／110＝8,181日圓（不含消費稅）…②

②的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 8,100日圓…③

③×0.02＝162日圓…④

因為是 2人入住，所以④×2人＝住宿稅 324日圓

9,000日圓（含消費稅）…①

因為是 2人入住，①×2人＝18,000日圓（含消費稅）

…②

②×100／110＝16,363日圓（不含消費稅）…③

③的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 16,300日圓…④

④×0.02＝326日圓

以「1人」計算課稅標準額（每 1人的純住宿不含餐費用（不含稅），小於 100日圓捨去尾數）。

依照每 1件（每件預訂）來計算時，捨去尾數的次數減少，住宿稅額增加。
（住宿費、獨棟租用時，依「每 1個房間」、「每 1棟」計算）


